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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(财预[2016]155 号)规定，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

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，由省财政按照

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。如偿债出现困难，将

通过调减投资计划、处置可变现资产、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

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。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

还本付息资金的，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。

综合上述，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《山东省财政

厅和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转发<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

革委办公厅关于梳理 2022 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需求的通知>

的通知》（鲁财预[2021] 50 号）和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

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财预[2015]225 号)的相关规定，

并且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。

第七部分 中介服务机构

一、信用评级机构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新世纪”）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。上海新世纪现持

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8月 18 日核发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《营业执照》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2日核发的编码为

ZPJ003 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》

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的《关于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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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

资格的通知》（银发[1997]547 号）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批复的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

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

（证监机构字[2007]250 号）。上海新世纪为中国境内注册设

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，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

级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财务顾问

贵单位委托东营诚裕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本期

债券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

财务评价报告。根据东营诚裕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的

营业执照及本所法律工作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的查询, 东营诚裕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为经山东省财

政厅许可并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

册 的 普 通 合 伙 企 业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370500MA3PJE6J0L，成立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5 日，经营

范围为“审查企业财务报表；验证企业资本；企业合并、分

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；税务代理；税务信息咨询及筹

划；税收审计；司法会计鉴定；会计咨询、会计服务业务；

委托人委托的其他业务”，登记状态为存续。东营诚裕会计

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指派的张玉峰、延春华均为注册会计

师，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证》，且 2 人均通过 2021 年度年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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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顾问

贵单位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

目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

设立的基层法律服务所，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 2001 年 5 月

11 日核发的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为 33370000F51089868T。本所指派的法律工作者张永胜、

刘玉顺均持有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证，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

了 2021 年度年检。综合上述，本所法律工作者认为，泰安

泰山省庄法律服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法律

服务所，具备为本期债券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

资质;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法律工作者均具备

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第八部分 结论性意见

本所法律工作者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，综合上述

内容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截止本

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最终发表意见如下:

1、项目实施机构是合法的机关单位法人，具有相应的

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具有负责园区总体发展规划

及基本建设、项目建设计划的制定和实施;负责泰安市泰山

区省庄镇行政事务及社会事务管理，兴办和管理社会公益事

业;负责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内土地开发，城乡规划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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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建设，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等行政职能，根据财

预[2016]155 号 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经政府批准、指定后具备实施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

主体资格。

2、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属性，

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公益性要求，正在开展项目各

项工作，有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。

3、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，根据诚裕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的《专项财务评价报告》的意见，偿债资金来

源将是专项收入，预期专项收入能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

平衡的要求。

4、根据《实施方案》显示，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

符合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的相关规定，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要求，并且提出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措施。

5、为本期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

所、法律服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
6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人民政府可以就本期债券对应

项目依法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发行本期债券，但尚需山东

省人民政府审核，具体事项以山东省人民政府审核确定为准。














